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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七一年安全理事合通述的決汶及決定

第一部分．安全埋事令依据共维持囯际和平及安全的职清宙讠又的同題

塞浦路斯 I河題1

決定

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，理事令第一五六七次

令汶決定邀清塞浦路斯．土耳其及希腈代表參加讠寸讠e

下列瑣目，但元投票杖： ｀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

日塞浦路斯駐联合因常駐代表致安全理事令主席函

(S丨 5488):2 秘节呆失于联合囯在塞浦路斯行甜的扳

告节 (S几0199)"03 

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

第二九三另決汶 (1971)

安全玟事令，

1 一九六三年富一九六四年｀一九六五年｀一九六六

年．一九六七年｀一九六八年｀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 0 年理

事令也曾就本「司題通述決汶或決定。

2 參看安全瑄事令正式纪汞，策十＾年，一九六三年

+A ｀十一月又十二月份才H編。
3 同上，某二十六年，一九七一年回月｀五月叉六月

伶i「偏。

婆于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 H 秘节 K 撮告4~，如

欲维持塞浦路斯和平，在目前情況下仍然需要联合囯

駐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臥駐防，

荻悉塞浦路斯政府已同意，由于垓島現有情況，垓

部臥在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仍須继縝駐留，

又婆于垓損告所載垓島的現有情況，

1. 童申理事令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一八六弓

決汶 (1964), 三月十三 H 第一八七另決汶 (1964),

六月二十日第一九二另決汶 (1964)，八月九日第一九

三另決汊 (1964), 九月二十五 H 第一九四另決汶

(1964) ，及十二月十八 H 第一九八另決汊 (1964) ，一

九六五年三月十九 H 第二0－另決汶 (1965)，六月十

五日第二0六另決汶 (1965)，八月十日第二0七弓決

汶 (1965) ，及十二月十七日第二一九另決汊 (1965),

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 H 第二二0 另決汶 (1966)，六

月十六日第二二二另決汶 (1966)，及十二月十五日

第二三一另決汊 (1966)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第二

三八另決汶 (1967) 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二四四另決

汶 (1967)，一九六八年三月十J\H'第二四七弓決汶

4 同上，文件 S/1019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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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68)，六月十八日第二五四另決汶 (1968) 及十二

月十日第二六一弓決汶 (1968)，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

第二六六另決汶 (1969) 及十二月十一日第二七四弓

決汊 (1969) ，及一九七0年六月九日第二八一弓決汶

(1970)及十二月十日第二九一另決汶 (197O) ，以及主

席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一日第一一四三次令汶及一九

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 H 第一三八三次令汶所表示的共

同意見，

2. 伐语失系各方力自克制，并积极利用音前良

好情況及机令继维堅決合作，以迏成安全理事令的目

耘，

3. 再次延卡依据安全理事令第一八六另決汶

(1964) 建立的联合國駐塞浦路斯维持和乎部臥的駐

防期限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 H ，期望届时対迏成

最后解決對已有足移迸展，俾可撤退或大量裁減垓部

从。
昂一五六七次令汊一致通辻

決 定

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三日，理事令第一六一二次

令汊決定這漬塞瀧路斯可土耳其及希臏代表參加讠寸讠e

下列塤目，但元投票杖： ｀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

日塞清路斯駐联合國営任代表致安全理事令主席函

(S/5488),5 ff节卡美于联合國在塞浦路斯行劫的損

告节 (S/ 10401) "0 6 

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三日

第三0五另決汶(1971)

安全瑄事令，

塩子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秘节呆損告节7 flJt 

5 同上，纂十＾午，一九六三年十月｀十一月又十:::.月

偷4U白。

6 同上，纂:::.+＊年，一九七一平十月｀十一月又十

.:::.月儈4H白。

7 同上，文件 S/10401。

如欲维持塞瀧跪斯和乎，在目前情況下仍然霈戛联合

國柱墓禰路斯维持和乎部臥駐防，

荻悉墓清路斯政府已同意，由于垓島碸有情況，垓

部臥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后仍須继维註貿，

又塩于垓撮告所誤垓島的珮有情況，

1. 重申理事令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一八六另

決iSl. (1964), 三月十三日第一八七另決汶 (1964),

六月二十日第一九二另決汶 (1964)，八月九日第一九

三另決汶 (1964), 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九四另決汶

(1964)，及十二月十八日第一九八弓決汶 (1964) ，一

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第二0－另決汊 (1965)，六月十

五日第二0六另決汶(1965), 八月十日第二0七另決

汶 (1965) 及十二月十七日第二一九另決汶 (1965)0,

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 H 第二二0另決汶(1966) ，六月

十六日第二二二另決汶 (1966)，及十二月十五日第二

三一另決汶(1966)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第二三八

另決汶 (1967) 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二四四另決汶

(1967)，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第二四七另決汶

(1968)，六月十八日第二五四另決汶 (1968) 及十二月

十日第二六一弓決汶(1968)，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第

二六六弓決汶(1969)及十二月十一日第二七四弓決汶

(1969) ，一九七0年六月九日第二八一另決汶(1970)

及十二月十日第二九一另決汶(1970)，一九七一年五

月二十六日第二九三弓決汶(1971) ，，以及主席在一九

六四年八月十一 H 第一一四三次令汶及一九六七年十

一月二十五日第一三八三次令汶所表示的共同意見，

2. 伋语失系各方力自克制，并积极利用肖前良

好情況及机令继緤并加速堅決合作，以迏成安全理事

令的目耘，

3. 再次延卡依据安全理事令第一八六另決汶

(1964) 建立的联合國駐塞浦路斯维持和乎部臥的駐

防期限至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，期望届时対迏成最

后解決者已有足觴迸展，停可撤退或大量裁減孩部

馱。

黑一六一.::.次全试以十四祟

吋禾暹辻8

8 有一運事國（中風）并未參加投票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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